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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支招

本报泰安3月8日讯 (记者 侯
峰 ) 泰山区法律援助中心贾倩倩
科长长期从事妇女维权活动，她表
示，妇女要重视婚后第一次暴力事
件，绝不示弱，绝不姑息，要让对方
知道自己不可忍受暴力。

“我曾经遇到这样一个案例，女
方五十多岁，常年遭受家庭暴力，跑
到我们站上求助，我们尝试通过诉
讼方式来帮她，她却没有足够的证
据证明对方的暴力行为。”贾倩倩表
示，作为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可以请
求村委会以及所在的单位进行调
解，对于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可以
直接拨打110报案或者请求村委会
进行劝阻。受害人最好在24小时内
验伤。可以请公安机关开具验伤通
知书后，到指定医院就诊，伤情较重
的可以申请法医鉴定。构成轻伤的，
就可以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追究
施暴者的刑事责任。前面我们提到，
在离婚时无过错方可以请求离婚的
损害赔偿，如果一方有实施家庭暴
力的行为，作为无过错方可以请求
离婚损害赔偿。

在实践中，贾倩倩也总结出了
防范家庭暴力的7点建议：重视婚后
第一次暴力事件，绝不示弱，绝不姑
息，让对方知道自己不可忍受暴力；
说出自己的经历，诉说和心理支持
很重要，周围有许多人有相同的遭
遇，要相互支持，讨论对付暴力的好
办法；如果配偶施暴是由于心理变
态，应寻找心理医生和亲友帮助，设
法强迫他接受治疗；在紧急情况下，
拨打“110”报警；向社区妇女维权机
构报告，比如泰山区的留守妇女儿
童法律援助服务站，泰山区会帮助
妇女提高预防能力，避免遭遇侵权；
受到严重伤害和虐待时，要注意收
集证据，如：出警记录、医院的诊断
证明、法医鉴定；向熟人展示伤处，
请他们作证；收集物证，如伤害工具
等都可以作为起诉的证据。

面对首次家暴

应该勇敢说不

本报泰安3月8日讯
(记者 闫克杭) 记者从
山东金长虹律师事务所了
解到，2014年该律所接的
离婚诉讼案件中约有三成
涉及家庭暴力，总数比
2013年高出10%左右，呈
上升趋势。

律所翟安龙律师说，
30%这个比例只是保守估
计，实际比例可能更高。因
为家庭暴力事件存在取证
难的问题，所以在开庭辩
护和具体办案过程中，对
于缺乏证据支撑的家暴事
件一般不会提，即使提出
来也很难得到支持。

翟安龙介绍，案件中
受家暴的大部分是30到45

岁的中青年女性。“发生家
庭暴力的原因，一方面是
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思想
还存在，一些男性很容易
发生暴力行为；另一方面，
男女双方在家庭经济地位
上的不平等，也是发生家
庭暴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婚姻家庭生活中，双
方个人性格、相处方式、孩
子教育、照顾双方老人上
等方面的一些分歧，也可
能导致家庭暴力的发生。”

泰安市幸福婚姻家
庭研究中心的心理咨询
师李海玲女士也曾做过
一些家庭暴力方面的心
理咨询。她说，受到家庭
暴力的受害者往往会留

下一些心理阴影，需要进
行心理治疗；而家暴中的
施暴方之所以实施暴力
行为，他也是有一些心理
不健康，甚至很大一部分
是因为他曾经也是暴力
的受害者，留下了心理阴
影，才产生的暴力倾向，
他们同样也需要心理疏
导和心理治疗。

对于受到家庭暴力如
何维权，翟安龙律师给出
了他的几点建议：可以找
社区居委会请求劝阻和调
解；可以向各级妇联部门
反映，寻求帮助；及时向公
安机关报警；注意留存证
据，必要时可以通过法律
途径解决。

结婚36年，日子怎么过成这样？

难难忍忍家家暴暴 五五旬旬女女士士起起诉诉离离婚婚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了《关于依法办理
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的通知。《意
见》要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
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严格履行职
责，充分运用法律，积极预防和有效惩
治各种家庭暴力犯罪，切实保障人权，
维护社会秩序。《意见》在案件受理、定
罪处罚等方面给出了具体可操作的实
施意见。

山东泰山法正律师事务所韩玉军
律师表示，国家出台反家暴文件对家暴
行为是一个震慑作用，充分通过法律渠
道，对家暴行为构成犯罪的进行打击，
来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利，加强对家暴
受害人的保护，在完善刑事、行政、民事
保护的衔接等方面提出了指导意见。

相关链接

在离婚案件中，不少都是因为家暴或者有家暴引起，这些案件中女方
当事人不分老幼，大部分是因为无法忍受长期家暴，而要求离婚。

本报记者 侯峰

家住泰山区的刘某与王
某于1994年经人介绍相识建
立恋爱关系，2001年登记结
婚。虽然两人婚前认识时间
不短，长达7年，但真正接触
的时间并不长，彼此都缺乏
更加深入的了解。

婚后，经过最初的甜蜜
后，两人之间的矛盾也开始
显现，经常会为生活琐事发
生矛盾，小的是产生争议和

纠纷，大的甚至会大打出手。
男方王某曾两次出国打工，
但赚来的薪水很少给家里，
更加剧了双方之间的矛盾。
女方表示，在这段时间里，全
靠她及家人的帮助勉强维持
家庭的支出。

2012年，两人的儿子出
生了，可是新生命的诞生并
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太多欢
乐。自孩子出生后，家庭生活

矛 盾 更 加 突
出，王某甚至
出 现 暴 力 倾
向，对刘某拳脚
相加。为逃避王某
的暴力，刘某在无奈之
下离家外出打工，与男方
分居生活。2014年，刘某
到法院起诉，要求与
王某离婚，依法分割
共同财产。

恋爱7年甜蜜蜜 难料婚后拳脚相加

1978年，王女士经人介绍
与被告李某结婚。结婚30多年
来，两人性格并不完全和得
来，对事情的看法也差异较
大，很多事情都不能统一意
见。2011年被告提出分开存
款，双方各花各的钱。王女士

认为由于李某入不敷出、落差
较大，便开始对自己家暴。

2014年年初，两人之间曾
发生争执，争执中，王女士用
锅砸了李某；此后，双方因家
庭小事再次发生争执，后李某
曾将王某按在床上打，造成原

告臀部和左肩部
部分皮下淤血。

2014年6月，两人
再次大打出手。虽然已经年过
五旬，为了晚年生活的安全安
宁，王某最终选择到法院起
诉，要求与李某离婚。

难忍丈夫拳打脚踢 年过50岁起诉离婚

·反家暴

本报泰安3月8日讯(记者
闫克杭) 记者了解到，市救

助管理站设有反家庭暴力妇
女庇护中心，但2014年仅接到
一例因家暴申请庇护的妇女。
工作人员说，一方面是因为妇
女维权意识不够，另一方面也
是“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作
祟。

反家庭暴力妇女庇护中
心成立已多年，但是来这里求
助的受暴妇女并不多。据了
解，2014年该庇护中心只接到
过一例因家暴来寻求救助的
妇女。工作人员吴燕介绍，
2014年初有一对受到家庭暴
力的母女来过庇护中心寻求
庇护。这对母女来自郊区农
村，30多岁的一个妇女贾葆莉
(化名)，带着一个十岁左右的
女儿来到庇护中心。

“孩子没有受到家暴，但
贾葆莉来到庇护中心时，后背
上、胳膊上都有伤。”吴燕了解
到贾葆莉不止一次受到丈夫
的家庭暴力，为了家庭和孩
子，前几次都忍了下来，但这
一回实在不堪受辱，才带着孩
子出走。

庇护中心设有专职律师，
可以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吴
燕说，当时律师也曾给贾葆莉
提供了两个解决方案，可以帮
她做伤情鉴定，状告她丈夫请
求赔偿，也可以帮她起诉离
婚。但贾葆莉没有接受这两种
方案，“她说不想离婚，还想继
续过日子，也不要赔偿，就希
望丈夫以后不再打她。”吴燕
说。庇护中心也曾提出，去她
家给她们做调解，贾葆莉也拒
绝了。吴燕说，贾葆莉在庇护

中心住了一个多星期后，就自
己走了。

吴燕说，现实中很多妇女
受到家暴后没有维权意识，为

了维系家庭而选择忍气吞声，
另外“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
也使很多受害者羞于来庇护
中心寻求帮助。

妇妇女女庇庇护护中中心心仅仅接接到到一一例例求求助助
工作人员：有些女性遇家暴维权意识不强，又怕“家丑外扬”

泰山区法律援助中心贾倩倩科长（右）提供法律咨询。 本
报记者 侯峰 摄

本报泰安3月8日讯 (记者 陈
新 ) 8日，岱岳区妇女儿童维权工
作站负责人吕慧介绍，遇上家庭暴
力可以先报警留存证据，女性只有
不断改善和发展自己，才能远离伤
害，把握幸福。

“岱岳区妇女儿童维权工作站
成立后，我们已经接到了多起婚姻
及家庭暴力的案件咨询。”吕慧介
绍，其中一起女方杨女士与丈夫李
某均系再婚，可是在婚后半年多的
时间里李某经常找茬打骂杨女士。
2014年5月，杨女士被严重打伤后报
警，伤情检查结果显示杨女士四根
肋骨骨折，可以构成轻伤，并能评定
为十级伤残。杨女士决定起诉离婚，
到岱岳区人民法院立了案。李某见
杨女士心意已决，同意与杨女士协
议离婚。

吕慧律师介绍，女性遇上家庭
暴力不能一味忍耐，很多受害妇女
生性怯懦，怕遭报复不敢依法维权，
一味的妥协和忍让只会让对方变本
加厉，助长了家庭暴力的势头。遇上
家庭暴力可以先报警留存证据。

吕慧介绍，再婚家庭更不稳定，
家庭经济核心不唯一，再婚夫妻之
间作为两个面结合点较少，也更易
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单亲再婚家
庭子女离婚率也较高。女性只有不
断改善自己，发展自己，增强适应生
存环境的能力，才能远离伤害，把握
幸福。

报警留存证据

真过不下去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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